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有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份修订)》（下

称“《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和《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

作为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

认真阅读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就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签署合同权利义务概括性转让三方协议暨新增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签署合同权利义务概括性转让三方协议暨新增关

联交易事项，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及相关法规规定，公司

间吸收合并后权利义务的继承，是必要的；相关合同的形成，除极少数金额较

小无需招标的项目采用直接委托外，其他均以公开招投标方式进行，定价公

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次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

次签署合同权利义务概括性转让三方协议暨新增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于关联方中标公司子公司项目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以公开招投标方式进行，定价公允，

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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